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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的信頭

Your Ref.

Our Ref.

敬啟者：

就香港現行的綜援制度，香港社會服務聯會、香港社會工作㆟員協會、香港社

會工作者總工會（㆔會）作出深入的檢討，並提出多項的建議。得悉立法會福利事務

委員會將於日內討論有關部門所提交之綜援檢討報告書，故特此致函閣㆘並附㆖㆔會

對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各項建議之撮要。

現行的綜援制度，只對申請㆟士提供金錢㆖的援助，而欠缺有效及積極的措

施，鼓勵及協助此等㆟士重新就業或參與社會，以達至自力更生，脫離貧困。㆔會建

議政府應為領取綜援的㆟士提供全面就業輔助計劃，提高豁免入息限額及提供足夠的

託兒服務等，以協助他們就業及增加工作意慾。

㆔會亦同時建議為綜援計劃內的資產總值，及標準金額設立㆒個客觀理性的計

算方法，並參照住戶開支的實際情況，以制定不同㆟數住戶的金額水平。

如   閣㆘對㆔會所提出的建議有任何疑問或查詢，請隨時與本㆟聯絡（電話：

2864 2900）。㆔會亦樂意委派代表出席福利事務委員會會議，詳細解釋各項建議。

此致

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主席

陳婉嫻女士

總幹事

許賢發   謹啟

附件

副本交：社聯主席李家祥先生

社協會長梁魏懋賢女士

社總會長張國柱先生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香港社會工作㆟員協會、香港社會工作者總工會

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檢討

建議撮要

㆒㆒㆒㆒ . 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綜援）的目標

綜援是本港現行社會保障制度的㆒個主要部份，屬整體社會福利系統的㆒個重

要環節。市民主要因經濟困難而申請援助，而其問題往往涉及其他個㆟及家庭

的問題。因此，我們認為綜援的目的不單是向有需要的個㆟及家庭提供現金援

助，以應付生活㆖的基本和特別需要，同時亦應被視為㆒個有效的介入點；負

責之工作㆟員應以申請綜援㆟士的整體福祉出發，全面評估其需要，適當㆞轉

介申請者接受其他相關之服務。

㆓㆓㆓㆓ . 申請資格

現行制度㆗，所有申請者必須符合在港居住年期及不超過資產總值㆖限（包括

現金、存款、財物，自住物業則除外），如屬身體健全成㆟則要符合附加準則。

我們建議：

1. 資產總值

1.1 設立㆒個客觀理性的計算方法—個㆟及家庭資產㆖限應相等於

該類別家庭的六個月開支金額。

表㆒：現行及建議資產限額比較

住戶㆟數 現行資產限額 建議之資產限額
＊

1 $37,000 $37,500
2 $56,000 $75,000
3 $74,000 $84,000
4 $93,000 $93,000
5 $111,000 $102,000
6 $129,500 $111,000

＊  參照 1994／ 95 全港住戶開支調查

1.2 提高長者資產限額—長者不會因工作收入而大幅增加其所擁有

的資產。為使他們不用擔心晚年的生活需要，我們建議每㆒名

申領綜援的長者可擁有額外的 37,500 元的資產限額。



2. 身體健全成㆟的附加準則

2.1 設立全面就業輔助計劃—為失業的㆟士提供全面的就業輔助計

劃，包括工作技能的評估、訓練、安排就業等。如領取綜援的

㆟士成功就業，亦須由工作員跟進支援㆔至六個月。

2.2 鼓勵照顧者參與㆖述計劃或義務工作，以建立工作習慣及加強

與外界接觸。

㆔㆔㆔㆔ . 標準金額

㆒九九㆔年政府建議以個㆟及家庭成員的標準金額替代以往公援的基本金額

及各項津貼，原意是將制度簡化，但經以往數年的修訂後，此制度亦日趨複雜，

現時綜援共分十㆕類不同的合資格㆟士。此外，由於申請者的每㆒名家庭成員

都享有固定的金額，這種制度有利於擁有多名成員的住戶獲得較高的現金援助

水平。

我們建議：

3.1 檢討標準金額的制度，重新考慮基本金額及各項津貼的水平，簡化分類

及使金額清晰易明。

3.2 參考住戶開支的水平，以同類住戶開支㆗位數的五成釐定援助金額水

平。

表㆓：因應不同住戶㆟數所建議之綜援家庭標準金額 1

住戶㆟數
綜援金額（住戶開支㆗位數減去

住屋及醫療支出後之五成）

每名額外家庭

成員之援助金額

1 $2,600 —

2 $4,400 $1,800
3 $6,200 $1,800
4 $7,000 $800
5 $7,800 $800
6 $8,600 $800
7 $9,400 $800
8 $10,200 $800
9 $11,000 $800

10 $11,800 $800

1  
現行與建議㆗之標準金額參閱附件（㆒）



㆕ . 綜援與就業

政府可循以㆘㆔方面改善及制定新措施，儘量鼓勵有工作能力的綜援領取㆟士

重返工作或參與社會 2：

4.1 改善豁免計算入息額制度

4.1.1 將現時豁免計算的入息限額，從現時單身健全成年㆟之標準金

額（ 1,805 元）提高倍半，即 2,708 元。豁免計算方法可參考㆘

列方式：

豁免總額

首 1,354 元 全部豁免 1,354 元

額外 2,708 元 1／ 2 豁免 1354 元

總收入總收入總收入總收入 4,062 元元元元 2708 元元元元

4.1.2 為鼓勵受助㆟工作，他們找到全職工作後的首㆔個月的入息應

予豁免扣減援助金額。此外，為使此項措施能普遍惠及於所有

領取綜援㆟士，成㆟需全職工作始能享有豁免的附帶條件應予

取消。

4.2 設立全面的就業輔助計劃，協助領取綜援的㆟士重新就業。

4.3 提供其他支援服務讓需要照顧家庭的綜援㆟士有所選擇，使他們可以重

投社會工作，今生活更為充實。我們建議政府提供足夠的託兒服務，並

延長現行託兒服務的時間，讓需要照顧家庭的綜援㆟士可以安心工作。

五 . 綜合援助與社會服務的配合

經濟問題通常連結其他個㆟／家庭問題，如家庭解體、缺乏社區支援等。可是

現時的社會保障辦事處是抽離於整體的社會服務系統，而負責的工作員亦不須

接受社會工作專業訓練。固此不能全面㆞評估申請㆟的需要。

我們建議：

5.1 以申請㆟個㆟整體需要角度出發，利用個案管理（ case management）手

法，全面評估領取綜援㆟士的個㆟及家庭需要，以安排適切的服務。政

府初步可推行試驗計劃，考慮由志願機構受訓社工執行或在社會保障辦

事處增聘受訓社工作為個案經理。

2  
社聯首就協助領取綜援㆟士重返就業作出研究，調查結果撮要附於附件（㆓）

㆒九九八年七月



（附件㆒）

標準金額標準金額標準金額標準金額：現行制度與㆔會建議之比較：現行制度與㆔會建議之比較：現行制度與㆔會建議之比較：現行制度與㆔會建議之比較

㆘列的比例以健全成㆟的金額計算㆘列的比例以健全成㆟的金額計算㆘列的比例以健全成㆟的金額計算㆘列的比例以健全成㆟的金額計算，不同㆟數的住戶所獲取的標準金額如㆘，不同㆟數的住戶所獲取的標準金額如㆘，不同㆟數的住戶所獲取的標準金額如㆘，不同㆟數的住戶所獲取的標準金額如㆘：：：：

㆟數㆟數㆟數㆟數 現行制度現行制度現行制度現行制度（元）（元）（元）（元） 建議制度建議制度建議制度建議制度（元）（元）（元）（元） 差額差額差額差額（元）（元）（元）（元）

1 1805 2600 795
2 3220 4400 1180
3 4830 6200 1370
4 6440 7000 560
5 8050 7800 — 250
6 9660 8600 — 1060
7 11270 9400 — 1870
8 12880 10200 — 2680
9 14490 11000 — 3490

10 16100 11800 — 4300



六 . 其他綜援津貼

長者有問津貼及安排：

6.1 在㆗醫註冊制度成立後，設立㆗醫醫療津貼。

6.2 儘快為回鄉養老之長者，設立內㆞醫療保險，並考慮將計劃擴展至廣東

省以外的㆞方。

6.3 檢討長者住屋搬遷津貼的金額。

傷殘㆟士的交通津貼：

6.4 認可及支付傷殘㆟士因見工及就業時所需之交通費用。

綜援兒童有關津貼：

6.5 課餘託管計劃或補習的收費津貼—學童的需要可由學校老師提出，經學

校輔導主任或社工確認而獲取資助所需實際費用（以非牟利機構收費為

準）。

6.6 書費應由就學津貼內抽出，並以實報實銷方式支付。

其他：

6.7 1— 2 ㆟綜援住戶的水費津貼水平應以檢討。

6.8 特別津貼項目㆗應增加「電費津貼」㆒項。

七 . 綜援濫用處理方法

7.1 社署職員應進行定期家訪，特別是處理新的申請及舊個案之周年檢討。

7.2 社署㆞區保障辦事處應設立足夠工作㆟手及支援設施。

㆒九九八年七月





附件（㆓）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樂施會

「終止及重新領取綜援研究」結果撮要「終止及重新領取綜援研究」結果撮要「終止及重新領取綜援研究」結果撮要「終止及重新領取綜援研究」結果撮要

社聯及樂施會在九八年第㆒季訪問了 265 位曾經停止領取綜援的單親及失業個

案，探討促進他們停止領取綜援的因素。在被訪者㆗，127 位（ 47.9％）在訪問期間已

重新領取綜援，因此研究員亦嘗試探討促使他們重新領取綜援的原因。以㆘為研究的

主要結果。

1. 被訪者資料被訪者資料被訪者資料被訪者資料

1.1 年齡及教育程度—被訪者的年齡㆗位數是 44 歲，失業個案㆗更有㆕成

年齡在 50 歲或以㆖。六成被訪者只有小學或以㆘教育程度，單親個案

的教育程序則普遍比失業個案較高。只有兩成被訪者曾接受職業訓練。

1.2 工作經驗—㆕成被訪者在領取綜援前的全職工作是非技術工㆟。失業個

案㆗，領取綜援前工作年資㆗位數為 16 年，㆔成多更有㆓十五年或以

㆖的工作經驗。單親個案的㆗位數則為 11 年，近兩成有 25 年或以㆖的

工作經驗。

1.3  找尋工作途徑—被訪者最多使用的途徑依次為：「看報章廣告」（ 65.3％）、

「問朋友、工友」（ 56.1％）、「去勞工處」（ 48.0％）、「看街

1.4  
1.5  招或招工版」 (26.6％ )，透過再培訓機構找尋工作的僅得 4％。

1.4 僱員再培訓計劃及勞工處服務—不足㆒成被訪者曾在領取綜援期間參

加僱員再培訓計劃，近㆕成被訪者認為再培訓課程對脫離綜援幫助大，

㆔成半認為幫助小。近六成被訪者曾到勞工處找尋工作，過半數認為勞

工處的職業介紹服務對綜援㆟士脫離綜援的幫助小，只有兩成半認為是

項服務的幫助大。

1.5 豁免計算入息—在㆖㆒次領取綜援期間，㆒成半被訪者表示自己有申報

工作入息而被扣除部分綜援金，當㆗近五成認為被扣得太多。

1.6 成功就業原因—五成半被訪者成功找到工作是透過家㆟／朋友／鄰居

／工友介紹，㆔成透過報章、海報或招工廣告，透過勞工署及再培訓機

構找到工作的被訪者只有㆒成許。



1.7 停領綜援時的工資及工作—被訪者或配偶在停止領取綜援後每月工作

收入㆗位數約為 7100 元。男性收入㆗位數為 7500 元，女性收入㆗位數

6000 元。兩成半被訪者表示停止領取綜援時工資比綜援金額低。過半

數被訪者為非技術工㆟，兩成為服務工作及商店銷售㆟員，過半數為散

工、長散或臨時工。

2. 被訪者領取綜援的原因被訪者領取綜援的原因被訪者領取綜援的原因被訪者領取綜援的原因

2.1 被訪失業個案㆗以男性及㆗老年為主，學歷偏低，主要從事製造業、建

造業及酒樓、酒店業，㆕成是非技術工㆟。這群低技術體力勞動工㆟面

對經濟結構轉型、行業衰落及職位白領化的威脅，而新創造的低薪低技

術的服務業工種又出現以兼職、散工為主的邊緣化趨勢，並以聘用女性

為主。

2.2 八成單親個案表示照顧子女是其領取綜援的主要原因，亦是障礙他們重

回勞動力市場的重要因素。

3. 政府的措施能否協助被訪者脫離綜援政府的措施能否協助被訪者脫離綜援政府的措施能否協助被訪者脫離綜援政府的措施能否協助被訪者脫離綜援

3.1 政府用以協助或鼓勵綜援㆟士重投勞動力市場的措施有㆔項，包括（ 1）
向勞工處登記尋找工作；（ 2）再培訓課程；及（ 3）豁免計算入息制度，

但成效均十分低。

3.2 八成半被訪者認為他們停止領取綜援，主要是靠自己的努力，政府的幫

助不大。在成功找到工作而離開綜援的個案㆗，只有㆒成是透過勞工署

或再培訓機構找到工作。

3.3 只有㆒成半被訪者曾使用豁免計算入息制度，當㆗更有近五成認為被扣

的金額太多，亦有㆔成表示可能因此制度而影響其工作意欲。

3.4 事實㆖，七成半被訪者認為政府應為綜援㆟士舉辦訓練課程，五成半認

為政府應提高豁免計算入息的限額及延長期限，而絕大部分需要照顧子

女的被訪者均認為若有完善及廉價的託兒服務，他們可以更容易脫離綜

援。



4.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4.1 是次研究發現不同類別如失業及單親、不同性別、及不同家庭類型的綜

援㆟士，在能否成功脫離綜援時，其實面對不同的困難及有不同的需

要。因此，政府應為不同類型、不同背景的個案提供更具針對性的服務，

協助其重新就業。

就業服務及培訓課程

4.2 政府應資助非政府機構為綜援㆟士提供「就業援助綜合服務」，特別跟

進較年長、學歷較低的失業㆟士，為參加者提供㆒站服務（ one-stop
service），包括：個案能力評估、就業及心理輔導服務，轉介他們參加

合適的培訓課程，在他們轉職時提供援助，及轉介他們取得所需的家庭

支援服務。

4.3 在本研究的樣本㆗，單親女性的年齡較輕、學歷亦較高，她們其實有能

力透過進修而提升學歷及工作技能。政府應為她們提供技術員程度的職

業訓練課程，或資助她們參與此等課程，讓她們可以在照顧子女之餘，

仍能取得認可資歷，加快脫離綜援的時間。

4.4 職業訓練局及僱員再培訓局應考慮為綜援㆟士提供可讓學員取得認可

資歷、度身訂造的課程。而再培訓局應檢討其課程內容，加強宣傳，以

吸引綜援㆟士及男性參加其課程。

綜合社會保障援助制度的改善

4.5 政府㆒方面應加強豁免入息制度的宣傳，使更多㆟明白不是有工作即不

能領取綜援，另㆒方面應檢討有關制度，提高入息豁免額，以更能鼓勵

綜援㆟士工作。

4.6 社會福利署應考慮在社會保障辦事處開設社會工作職位，為所有新申請

綜援㆟士作出服務需要評估，以有效措施解決申請㆟的困難，而非只提

供金錢援助。

家庭支援服務

4.7 政府應提供足夠及較有彈性的託兒及學童託管服務，以配合服務業較長

工時及需要輪班的工作性質。




